附件

专项资金绩效监控表
  第三季度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炎陵县自然资源局
	基本

情况
	项目
名称
	炎陵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
	项目实
施单位
	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（2018年、2019年

项目）

炎陵县自然资源局（2019年（3期）、2020年（1期）项目）

	
	项目
类型
	经常性 □   一次性 □

新  增 (   延  续 □
	项目起
止时间
	1、2018年项目起止时间：

2019年4月1日—2019年5月1日

2、2019年项目起止时间：

2019年9月10日—2019年10月10日

3、2019年（3期）项目起止时间：

2020年5月8日—2020年6月8日

4、2020年（1期）项目起止时间：

2020年4月1日—2020年12月31日

	
	项目概况（填写项目立项依据、资金预算、绩效目标）
	1、2018年项目立项依据：炎发改审[2019]1号—炎发改审[2019]10号

2、2019年项目立项依据：炎发改审[2019]21号—炎发改审[2019]30号

3、2019年（三期）项目立项依据：炎发改审[2020]03号—炎发改审[2020]08号

4、2020年（1期）项目立项依据：炎发改审[2020]72号

5、资金预算：预计总支出20251万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、绩效目标：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，经济效益预计每年约为260万元

	截止当

季资金

投入和

使用情

况
	截止当季财政累计拨付到位资金 15076.68万元，项目使用资金 15076.68万元，（后面按照资金支出内容细分填列）。

	项目

组织

实施

情况
	炎陵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在实施过程中，严格遵守落实各项规章制度，均已完成项目施工，其中2018年项目于2019年10月4日、2019年11月8日通过省级指标确认；2019年（1、2期）项目于2019年11月13日通过省级指标确认；2019年（3期）项目于2020年7月29日通过省级指标确认；2020年（1期）项目于2021年6月7日通过省级指标确认。

	截止当季项目产出和效果（对照设定的绩效目标查看项目完成情况，未完成进度应说明原因和后续改进意见和措施）
	一、项目完成情况：

增减挂钩项目完工后，将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，经济效益预计每年约为259.99万元。项目实施后，能确保项目区耕地总量生态平衡，增加有效灌溉耕地，提高土地的利用率，通过合理规划，可基本杜绝区内的洪涝灾害对耕地的危害，减少水土流失，有效促进项目区农业可持续发展，并继续加强后续耕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后续改进意见和措施：

1、加强对项目进度的督查，促进项目顺利进行；

2、为加快新的增减挂钩项目的实施，建议适当减化相关程序，提高效率；

3、加快增减挂钩项目资金拨付的进度。



	审核

意见
	归口管理股室     
（盖章）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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